
栖霞区尧化街道“1.9”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月9日8时40分左右，栖霞区尧化街道甘家边园区南京璐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璐瀚公司）仓库发生火灾。

事故发生后，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

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事故责任追究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鉴定

和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

故中暴露出消防安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及薄弱环节，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事故防范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定，栖霞区尧化街道“1.9”火灾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在违法仓库内违规动火、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基本消防安全条件

引起的火灾事故。

、事故有关情况一

2022年1月9日8时40分左右，栖霞区尧化街道甘家边园区甘家边东101-7号璐瀚公司3号库承租户南京朋玉鑫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朋玉鑫汽配）在进行热切割作业时引燃仓库内汽车保险杠塑料保护膜，后因未及时控制火情，火势迅速蔓延，导致璐瀚公司占地面积

约2800平方米的大跨度厂房全部过火。

2022年1月9日8时54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24辆消防车、91名消防员到场处置。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市政

消防管网给水不足，救援队伍抽取附近池塘水灭火。10时45分，火势得到控制，12时20分，明火被扑灭。

璐瀚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法定代表人为黄某。该公司在栖霞区尧化街道甘家边园区甘家边东101-7号违法建设使用办公楼、厂房

和宿舍楼，现场管理人员为黄某某。厂房内按照立柱被划分成15个库区分别出租给8个商户，其中1-2库区出租给南京鹤令纸制品厂（简

称鹤令印刷厂），3-4库区出租给朋玉鑫汽配。

璐瀚公司所在的甘家边园区占地46.7亩，园区内共有璐瀚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个人）建筑群，共计7栋厂房，8栋办公楼，5栋宿舍

楼，总建筑面积约28700平方米。

二、事故发生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及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璐瀚公司违规安排无热切割作业证的工人在朋玉鑫汽配货架平台违规

动火作业。

起火原因是：工人在第三层货架平台动火作业过程中，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导致火星掉落至第二层货架平台，引燃汽车配件塑料

薄膜造成火灾发生。



火灾蔓延扩大原因是：朋玉鑫汽配与隔壁鹤令印刷厂未按照建筑防火规范要求采取有效防火分隔，导致朋玉鑫汽配发生的火灾迅速

蔓延至鹤令印刷厂，火灾发展阶段燃烧面积扩大，燃烧加快。同时，璐瀚公司喷淋系统管道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在火灾初起阶段、发展

阶段喷淋系统未喷水降温灭火，致使朋玉鑫汽配仓库及鹤令印刷厂内部易燃可燃物品猛烈燃烧，加之风向偏东，迅速引燃璐瀚公司东面

6家商户，造成事发建筑全面燃烧。

三、人员伤亡情况

该起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四、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火灾损失以司法机关办理火灾刑事案件价格鉴证评估为主要依据。

五、企业主要问题

璐瀚公司长期以来违法使用农业集体土地，建设未获得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消防行政许可的建筑群并招租生产经营；未与承

租商户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消防安全职责；被动消极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将消防改造设计施工违法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

杨某；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承租户中印刷厂与仓库之间未采取有效的防火分隔[1]，消防给水管道及设施不符合标准要求[2]，关闭停用

喷淋系统消防设施。

六、有关单位主要问题

（一）尧化街道

1.王子楼社区

在“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未能如实上报甘家边园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2.街道办事处

尧化街道党政领导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3]；部署落实“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不到位，

未推进国土所、城建办、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共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4]；对甘家边园区企业安全生产执法监督不到位，未能加强甘家边园

区动火作业监管，未能督促甘家边园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到位、闭环管理。

（二）公安派出所

栖霞区公安分局尧化门派出所对甘家边园区企业未办理消防行政许可的问题，未按规定[5]向栖霞区消防救援大队移交。

（三）消防救援机构

栖霞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该地区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未严格依法执法[6]、未报请挂牌督办[7]整改；未有效督促各街道及区相关部门

落实“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四）区相关部门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区住建局未认真贯彻落实栖霞区“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未能检查

发现并治理甘家边园区存在的无建设规划许可、建筑消防不合法等问题。

（五）栖霞区政府

督促尧化街道落实属地消防隐患整治责任不到位[8]；对“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监管盲

区。

七、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黄某某，璐瀚公司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无资质人员在可燃物品仓库内动火作业，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王某某，动火切割作业人员，无作业证从事切割作业，涉嫌失火罪。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马某某，动火切割作业人员，无作业证从事切割作业，涉嫌失火罪。建议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政府相关部门及公职人员处理

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按照有关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委监委予以追责问责。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璐瀚公司，建议由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区住建局、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其行政处罚。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深化违法建筑场所整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地要结合实际对产业结构做深层次的调整，系统性重构本质安全、绿色高端

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坚决摒弃低标准、粗放式发展；要持续深入开展“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符合产业建设规划

要求的，要加快提档升级；对不满足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工业园区”“厂中厂”，要坚决予以关停处理。



（二）细化消防监管职责清单，消除监管盲区。各地要全面深化使用“181”信息化平台，将社会面所有市场主体录入平台，并明确安

全监管责任主体；按“分级分类”原则，全面厘清明确消防、公安、街道、社区等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及对象范围；通过赋权划转、委托执

法、整合力量派驻等形式，加快推进街道安监员、消防特勤员的队伍力量及工作机制融合，进一步明确赋予街道消防执法权限，纳入综

合执法，全面加强基层消防监管能力。

（三）开展消火栓排查补建，提升城市救援能力。城乡建设部门要切实强化道路建设市政消火栓配套相关内容审查。城市道路建设

部门对未按标准建设消防栓的道路不得竣工验收。各街道园区要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要求建设消防水源设施。消防救援机构要牵头组织有

关部门全面排查掌握消防栓及给水设施欠缺情况并制定增补计划。城乡建设部门及各地要将增补计划列入年度城市建设任务并牵头落

实。各地要下大决心升级改造老城区、“小工业园区、厂中厂”市政消防水源，尽快提升重大火灾风险防范能力。

（四）严查非法违规动火作业，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各相关地区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查清辖区内消防安全隐患底数，对存在易

燃易爆可燃物品堆放仓库、厂房、商铺及重点企业实施动火作业备案制，明确审批程序及监护人、审批人，并实施可视化监管；各相关

地区建立消防安全检查密切协作工作机制，用足用好执法手段，依法从严查处未批动火、未防护动火等违规动火作业行为。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3.4.1：“丙类厂房与丙类仓库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3.4.1的规定。”

[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3.3.2：建筑体积在20000至50000立方米之间的建筑物室外消火栓设计

流量不应小于35L/s。6.1.3：建筑物室外宜采用低压消防给水系统，当采用市政给水管网供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应采用两路消防供

水，除建筑高度超过54m的住宅外，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小于等于20L/s时可采用一路消防供水。

[3]《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87号）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职责第六项：部署消防安全整治，组织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组织实施消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上级部署

要求，定期研究部署消防工作，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消防安全问题。”

[4]《尧化街道“小工业园区”“厂中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办事处牵头组织各社区及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国土所、城建

办、公安派出所分别根据职责分工对土地使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建筑消防合法性、消防设施配置、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

进行排查检查。

[5]《江苏省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规定》第七条：“发现未依法备案或取得消防行政许可的建设工程和公共聚集场所，及时

移交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6]《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120号令）第十九条：“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发现的依法应当责令立即改正的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当场制作、送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依法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自检查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制作、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依法予以处罚。”

[7]《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120号令）第二十一条：“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自检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属公安机关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解决；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还应当在确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

作、送达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8]《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87号）第八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履行职责第五项：定期分析评估本地区消

防安全形势，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重大火灾隐患，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整改措施，督促限期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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